
第六條附表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
認定基準

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分下列二階段施行，其實習學科、實習

內涵、實習週（時）數最低標準、實習場所及實習補修規定如下：

第一階段：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畢業者適用。

一、實習學科、實習內涵、實習週（時）數最低標準：

實 習 學 科 實 習 內 涵
實習週(時)數

最低標準

生理疾患職能

治療實習

神經系統、肌肉骨骼系統及其他生理疾病之職

能治療評估、治療計畫擬定及治療介入；服務

類型包含住院及門診職能治療。

九週

(三百六十小時)

心理疾患職能

治療實習

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及其他心理障礙者

之職能治療評估、治療計畫擬定及治療介入；

服務類型包含急性期及復健期之職能治療。

九週

(三百六十小時)

小兒職能治療

實習

發展遲緩、自閉症、腦性麻痺及其他功能發展

障礙之職能治療評估、治療計畫擬定及治療介

入；服務類型包含住院或門診職能治療。

九週

(三百六十小時)

社區或長期照

護職能治療實

習

非醫療機構個案之職能治療評估、治療計畫擬

定及治療介入；服務內容包含直接服務或諮詢

服務，服務場所可為學校、精神復健機構、社

會福利機構、職業重建、長期照護機構或居家

職能治療等。

九週

(三百六十小時)

實習總時數

以上各實習學科需至少選擇三種不同學科，每

學科至少九週(三百六十小時)全時實習，合計

二十七週(一千零八十小時）。

二十七週

(一千零八十小

時）

二、實習場所：須為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療院所、實際從事職能治療業

務之相關機構。

三、實習定義：係指實際接觸個案照護的經驗，不包含示教練習、見習及機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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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課程負責人資格：具教學醫院五年以上專責職能治療師資格者。

五、實習教師資格：具教學醫院二年以上專責職能治療師資格者。

六、實習師生比例不得低於一比三(即每一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三名學生)。

七、實習補修規定：國內、外學歷報考者，若各學科實習內涵不足或週（時）數未達

最低標準，可向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申請至各評鑑合格之實習場所補修，

並由該學會出具證明。

第二階段：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以後畢業者適用。其實習定義、實習師生比

例及實習補修規定與第一階段同。

一、實習學科、實習內涵、實習週（時）數最低標準：

實 習 學 科 實 習 內 涵

實習週

(時)數

最低標準

生理障礙職能治

療

主要針對神經肌肉、感覺、知覺認知功能、以及

職能表現(日常活動、工作或生產性活動、休閒或娛

樂)操作之功能障礙的成人病患，提供職能治療評估、

擬定治療計畫與介入，以及追蹤治療成效。服務對象

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障礙者：中樞神經病變及損傷、周

邊神經病變及損傷、肌肉骨骼疾病、退化性疾病、燒

燙傷、截肢者、心肺功能障礙等。

服務之個案包含疾病恢復過程之各種階段，由急

性期至復健期、慢性期或維持期，服務場所除以醫療

機構為主外（含加護病房、一般病房之床邊治療、職

能治療部門、門診等），亦可包含居家、社區等場域。

十二週

(四百八十

小時)

心理障礙職能治

療

主要針對患有思覺失調症、情感性精神病、妄想

症、失智症、藥物濫用、焦慮症、人格違常、適應障

礙、行為問題等心理障礙者，提供職能治療評估、擬

定治療計畫與介入，以及追蹤治療成效。服務場所包

含精神科加護病房、急性病房、日間病房、慢性病房

(復健病房)、門診、社區復健等場所。

十二週

(四百八十

小時)

兒童職能治療

主要針對由新生兒到青少年，因先天性疾病、染

色體異常、產前、產中或出生後不久中樞神經系統受

到永久性傷害、環境刺激不利或受虐等因素，而致發

展障礙或學習困難者，提供職能治療評估、擬定治療

計畫與介入，以及追蹤治療成效。服務對象包含但不

限於下列障礙者：腦性麻痺、智能不足、唐氏症、染

色體異常、自閉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及情緒

障礙、肌肉萎縮、腦傷、脊髓損傷或身體病弱等。

十二週

(四百八十

小時)



服務場所除以醫療機構為主外，亦可包含發展中

心、學校或個案家中等兒童的生活場域。

社區或長期照顧

(護)職能治療

主要為非醫療模式，針對因健康因素、老化或是

社會文化環境不利等因素而導致身體結構或功能受

損，或職能參與受限者，提供職能治療評估、擬定服

務方案與介入計畫，執行並追蹤介入成效。服務模式

包含直接服務或諮詢服務；服務場所可為學校、精神

復健機構、社會福利機構、職業重建單位、輔具中心、

長期照顧機構、社區或居家職能治療及相關服務之場

域等。

十二週

(四百八十

小時)

實習總時數

以上各實習學科需至少選擇三種不同學科，每學科至

少十二週(四百八十小時)全時實習，合計三十六週

(一千四百四十小時)。

三十六週

(一千四百

四十小時)

二、實習場所：至少二十四週之職能治療實習場所須為衛生福利部認定之教學醫院。

三、實習場所課程負責人資格：具教學醫院五年以上專責職能治療業務經驗且具職能治

療師資格者。社區或長期照顧職能治療實習負責人需具備該領域五年以上職能治療

相關業務經驗且具職能治療師資格者。

四、實習教師資格：醫療機構實習教師需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責職能治療業務經驗且

具職能治療師資格者，或經畢業後一般職能治療訓練計畫(PGY)認可之臨床教師。社

區或長期照顧職能治療實習教師需具備該領域三年以上專責職能治療業務經驗且

具職能治療師資格者。




